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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酒驾驾遇遇交交警警
闯闯卡卡狂狂逃逃逸逸
妨害执行公务男子被刑拘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张泰来 实
习生 陈亚辉） 18日上午，王某被济南
市中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王某涉嫌的罪
名是妨害执行公务罪，15日，王某驾车路
遇交警查酒驾，拒不配合检查猛加油门
闯卡，以暴力方式威胁到民警人身安全。

3月15日晚上9点30分左右，市中交
警大队在舜耕路与万寿路路口南侧设点
查处酒驾时，一辆白色轿车驾驶人发现了
在前方路口执勤的交警，白色轿车突然在
原地调头，沿原机动车道逆向行驶返回舜
耕路与万寿路路口并沿万寿路向西逃逸。

执勤民警抛出了破胎器试图阻拦车辆
逃逸，同时挥舞起荧光指挥棒示意驾驶人
停车接受检查。但驾驶人丝毫没有停车的
表示，反而加速逃离。白色轿车与迎面前来
阻拦的民警擦肩而过，民警手中的荧光指
挥棒与车辆前挡风玻璃右侧碰撞，车辆很
快消失在民警视野中。

市中交警大队成立专案组连夜开展
侦查。民警调取监控视频，排查3000多辆车
后，于次日凌晨锁定了嫌疑车辆。民警随后
赶到了车主王某家中，在其家门口发现了
嫌疑车辆。但此时王某并不在家中，其家属
也称不知其下落，明确表态见到王某后会
劝说他到交警大队说清情况。

迫于压力，3月18日上午，嫌疑人王
某主动到市中交警大队投案自首，并对
其酒后驾车闯卡逃逸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王某交代：3月15日晚，他和朋友一起吃
饭，其间自己喝了三瓶半啤酒，感觉没事，
心存侥幸开车回家。路遇交警检查时，一时
糊涂就调头逃跑了。

目前，王某因妨害执行公务罪被刑
事拘留。

本报记者 崔岩
实习生 温珊 通讯员 张洁

夜间纠集70多人
租挖掘机毁绿化带

2015年4月，山东省某房产公司计划从
工地西侧开辟豁口、安装大门，但动工需占
用部分绿化带，而公司当时尚未从园林部
门办理相关手续。被告人闫某得知此事，为
方便日后从公司承揽更多工程，便主动联
系公司负责人杨某，向其承诺自己有办法
协调园林局获得占用部分绿化带的许可批
准。杨某信以为真，便安排公司工作人员配
合闫某办理手续。然而，事后闫某并未到园
林部门办理许可手续，而是和朋友李某商
量，对绿化带硬行“开口”，进行人为毁坏。
李某最终以4万元价格将施工作业转包给
朋友杨某某。

2015年4月22日晚8点，杨某某组织70
余人，租用8辆挖掘机，对省道绿化带内植
物强行破坏、转移，上千平方米的绿化带几
乎一夜之间就被夷为平地，绿化带内清理
出来的花草和树木有的被摧折，有的被拉
走，有的被毁弃。23日清晨，园林局工作人

员例行巡视时发现绿化带被毁，立即报案。

造成损失近百万元
20余名涉案人员被抓

被毁绿地位于103省道，这里是济南的
“南大门”。据测算，这次毁绿事件初步估算
损失近百万元。

市中警方接园林部门报警后，抓获涉
案人员20余名，其中刑事拘留6人；3名嫌犯
在逃。为尽快抓获3名嫌犯，市中警方随后
对闫某等人发出悬赏通告。之后闫某向公
安机关投案。

2017年11月16日，济南市市中区人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闫某的行为构成故
意毁坏财物罪，且情节特别严重，鉴于闫某
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遂以故意毁坏
财物罪判处被告人闫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案件宣判后，闫某向济南中院提起上
诉。闫某辩称，案发后，其亲属已积极赔偿
涉案损失，自己存在从轻量刑的情节。

济南中院二审审理认为，闫某虽提出
自己已积极赔偿损失，却未能向法庭提供
涉案财物赔偿的证据，故对此不予采纳。济
南中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充分，量刑适当，遂依法维持原判。

““南南大大门门””毁毁绿绿千千平平
辣辣手手男男获获刑刑三三年年半半
以量刑重为由提起上诉，济南中院驳回维持原判

2015年，素有济
南“南大门”之称的
103省道上千平方米
绿化带被毁，引发社
会 关 注 。闫 某 投 案
后，因犯故意毁坏国
家财物罪，被一审判
决有期徒刑 3年 6个
月。闫某不服，以量
刑重为由向济南中
院提起上诉。日前，
济南中院依法审结
此案，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被毁坏的绿化带。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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